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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機關與行政權及司法權之特質均不同
• 沒有代議制度就沒有現代民主。行政程序法排除民意機關之適用。因其以辯
論、溝通、說服、妥協及多數決原則作政治整合、衝突處理及利益調和。
立法機關與行政權及司法權不同之特質如下:

1.立法決策之政治性:民眾通過投票支持政黨，間接影響公共政策，政黨成了
整合民眾利益訴求管道。國會係針對人民關切的事務立即作最基本反應，為
全國政治中心所在，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2.立法行為之主觀性:在政黨政治中，立法行為更顯現出它的主觀性，議員除
了執著於選區利益，也主觀於政黨利益。

3.立法過程之公開性: 為滿足國民知的權利，在「一切公開」的原則下，即
透過發行公報、上網、電視轉播、公聽會、民眾旁聽、記者自由採訪，進行
立法工作。然須注意者，先進國家國會之電視轉播僅限於院會三讀，三讀前
之黨團協商仍未開放，委員會審查有協商者，亦僅讓文字記者採訪，但立法
院自蘇嘉全院長起黨團協商也開放電視轉播，似不符合協商之妥協原則。

4.立法機關之自律性:國會對於本身議事規範及執行擁有排他性之決定權，立
委行為如有不當，也只有接受內部紀律懲戒。



國會多數決所需競爭規則之法律，不能以多數決
方式來決定其內容，而以妥協原則為之
國會立法雖以多數表決為原則，但仍應注重不表決原則，又稱妥協原則。

據前台大憲法學教授李鴻禧曾研究指出，有關建立多數決原則所需之競爭規
則本身，不能以多數決原則來決定其內容，例如選舉法、政治獻金法、國會
議事規則及國會紀律審議規則等，民主國家由朝野各黨派以無比耐心，來討
論、辯難、說服、妥協，以尋求共識，訂定合乎公平、公正及理性之遊戲規
則。

公共利益之界定，必須經由「相互權衡」，其最佳方法為過程途徑，即以
平等參與和光明正大為基本精神，進行公共對話。經過論爭過程，不斷地予
以質疑、時時補充和修正後獲共識，如經以下程序:

草案→溝通→質疑→調整→共識→公共利益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已建立黨團協商專章運作，王院長金平主持議事時期都
以黨團協商取代表決，未有黨團代表杯葛協商會進行之情事發生，也未曾有
議案未經表決而產生爭議，即為顯例。



各黨團在立法三讀過程之議事攻防策略均屬國
會自治事項
1.黨團是政黨在議會的分支系統，為該政黨在議會的代言人，也是一種政治
勢力的組合。

2.黨團一方面透過內部組織的紀律以達成政黨的議會運作功能，以貫徹政黨
的意志。

3,國會黨團係由立法組織法第33條所創設，非政黨法，故適用國會內部自治
法規。

4.國會自律權，乃基於權力分立及議會特權之原理，在於確保立法機關得以
獨立、自主地行使立法職權，達成國民主權主義之理想，又稱為「國會自
治」。

5.國會自律之內容與範圍:

(1)內部組織權

(2)議事規則訂定權

(3)紀律懲戒權



立法院議事規則是為協商民主之程序性流程，
屬原則性規範
1.司法院釋字第342號解釋理由，國會行使立法權之程序，於不牴觸憲法範圍
內，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除成文規則外，尚包括各種不成文例
規，於適用之際，且得予以變通，立法程序具有高度之政治性，故其法源散
見在各種法規範，其效力的位階依次為：

憲法—法律—議事規則—會議規範—民權初步—議事慣例。

2.依司法院解釋，慣例，指反覆發生之慣行，其經歷長久時間仍受遵循，而
被確信具有拘束行為之效力時，始屬不成文規範之一種。目前國會先例均由
議事專業幕僚編輯成冊，並定期修正更新後印行為國會文件，如程序疑義發
生，即易於查出先例，以為處理之依據。

3.從立法議事實務觀察，少數派黨團常用之動議為(1)散會動議、(2)權宜問
題或秩序問題、(3)表決方式(唱名表決、重付表決)等。

多數派黨團則為(1)停止討論動議，逕行表決、(2)變更議程動議((逕付二
讀)等。

4.政黨輪替後，變成攻防角色易位而已，上述情形似仍不斷重現。



三讀程序中主席採無異議認可為議事慣例，效
力與表決通過相同

1.無異議認可，即是「默認」，其效力與表決通過相同。

2.議事實務上，議場主席於徵求現場有無異議時，均須稍待片刻，
以徵求意見，如有人異議，仍應提付討論及表決。

3.三讀條文進行宣讀時，如無在場委員或黨團提出文字修正或全案
付表決之提議，主席詢問有無文字修正，無文字修正，即逕作三讀
之決議。

4.如有全案付表決之提議，主席當即進行表決，多數通過，即宣告
三讀決議。本院三讀會程序之實務運作即如上所述進行。



覆議屬政治性否決權之行使，其程序不同於法
案二三讀或復議程序

1.復議，是議學名詞，為特別本題動議之一，係議案經表決通過或
否決後，如因情勢變遷或有新資料發現，而認為原議案有重加討論，
再行決定之必要。復議動議具有使被復議之議案，在動議處理完畢
前，暫時停止執行的效力。復議之表決，乃須出席過半數之通過。

2.覆議，拒否之謂，乃政治學上之名詞。為總統制政府中的行政部
門對立法部門之決議要求重新考慮而發動的行政否決權，有權力間
的制衡關係，如我國憲法第57條原本就是如此。

3,然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為，行政院移請立法院覆議之法案，僅須超
過全體委員二分之一表決通過，就得維持原案，似已失掉行政否決
權之意義。



立法裁量及表決未逾越憲法規定者，似不屬違
憲審查範圍
1,司法院釋字405號理由: 憲法制度之具體化，有賴於法律規範之補
充，而法治國家發展憲政秩序之規範體系，則有立法與憲法解釋兩
項基本途徑。立法機關依據民意制定法律，有其立法之目的與固有
社會事實之需要性；故除其制定之法規，有牴觸憲法者外，享有形
成法規之自由。
2.立法政策是政府、立委或黨團為人民之公共利益或政府為特殊目
的而提案。
憲法法庭裁判，其所依據不是利益或政府之特殊目的，而在於宣
示正當行為一般性規律，其解釋係為追求國家長遠性之規律而存在。

3.在政黨政治現實上，立法政策常因各黨團差異而意見不合，需靠
朝野協商溝通、妥協、讓步解決，司法解釋，在政黨政治中應為公
平正義，不宜成政黨為特殊性目的之工具。



結語

• 總之，自修憲廢止監察委員民選，改為總統提名經立法
院同意任命，及將國民大會之職權移至立法院後，立法
院已成為實質意義的國會，政黨乃國會立法合議制運作
過程中之主導力量，立法功能也是集體合作的結果，因
政黨須向選民負責，因此，國會議事行為當然具高度政
治性及憲法所賦予權力之自主性，應避免被不當的干預。

•在政黨政治現實上，立法政策常因各黨團差異而意見不
合，需靠黨團協商溝通、妥協、讓步解決，司法解釋，
在政黨政治中應為公平正義，不宜成政黨為特殊性目的
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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